領              據

單位名稱（請填寫全銜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長青綜合服務中心收到辦理「布建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巷弄長照站計畫」補助款計新台幣    拾    萬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整。（$            ）【領據金額要呈現大寫及小寫】確實無訛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出 納(得為經手人)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計(不得兼任出納)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    事    長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款金融機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行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存款帳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聯絡人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稅局核發之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  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存摺封面影本浮貼處�





社團圖記用印處（應與單位全名相符）








